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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822 号

申请人：杨某琳，男，汉族，1999 年 9 月 12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普宁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某某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宁某明，该单位董事长。

申请人杨某琳与被申请人广州某某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确认

劳动关系、双倍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

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杨某琳和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宁某明到

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仲裁请求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2024年 12月 16日向本委申请仲裁。申请人请求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4 年 8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

1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4 年 8

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0 日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

22000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，我单位与申请人不存在劳动关系，我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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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本案适格被申请人。我单位法定代表人宁某明与案外人梁

某奇系情侣关系，并非夫妻关系。申请人入职梁某奇的公司，

申请人服从梁某奇的管理指挥，由梁某奇发放报酬，宁某明出

于对男朋友事业的帮助，协助回复梁某奇员工问题。我单位并

未对申请人进行管理指挥和支付报酬，且我单位属于综合零售

行业，而申请人从事的工作是餐饮行业厨师，故我单位与申请

人在工作性质上不可能存在隶属关系，因此，我单位与申请人

不存在劳动关系，我单位无需对申请人进行赔偿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经查，被申请人在法定住所以便利店形式对外经营，该便

利店门面前空地有一临时餐饮摊位，申请人在该摊位从事厨师

工作，该摊位无营业执照。申请人主张其应被申请人在 BOSS 直

聘网站发布的招聘信息前往应聘厨师一职，经被申请人法定代

表人宁某明和梁某奇面试后，于 2024 年 8 月 1 日开始在该摊位

从事厨师工作，该摊位由宁某明和梁某奇共同经营，此外，其

偶尔还需要看管便利店，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工作期间每

月休息 3 天，月工资为底薪 6000 元+房补 400 元+提成，每月由

梁某奇通过微信转账发放工资，有时其会向宁某明预支工资，

其工作至 2024 年 12 月 10 日离职。被申请人主张其单位没有发

布过招聘信息，没有招聘申请人及安排申请人看管便利店，申

请人工作所在摊位由梁某奇经营，不属于其单位便利店门面，



- 3 -

其单位没有收梁某奇租金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交了如下证据：1.

微信转账记录，显示用户“老板”2024 年 8 月至 12 月陆续向

申请人转账多笔款项；2.微信聊天记录，显示“工作群（4）”

中，群成员沟通食材事宜。2024 年 12 月 10 日，用户“老板”

向申请人表示申请人最近工作不在状态，提出让申请人休息一

下，申请人让对方结算工资。申请人表示用户“老板”即梁某

奇，工作群成员有梁某奇、宁某明、其本人以及在另一个餐饮

门店做事的工作人员，该群主要沟通购买食材、工作交接。被

申请人对上述证据予以确认，并主张梁某奇支付申请人工资的

行为与其单位无关，宁某明参与微信工作群是作为梁某奇的女

朋友为梁某奇分担工作。被申请人未向本委提交任何证据。本

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

的规定，申请人作为主张权利的当事人，对其关于劳动关系的

主张负有首要举证责任。首先，本案未有证据证实申请人与被

申请人曾就工作条件、薪酬待遇进行协商、并就建立劳动关系

最终达成合意，申请人也未能举证证明其通过被申请人的对外

招聘入职。其次，被申请人以便利店形式对外经营，本案未有

有效证据证实申请人从事的厨师工作属于被申请人经营组成部

分。申请人主张宁某明对其进行工作安排和管理，宁某明作为

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，其向申请人作出的行为不能当然视同被

申请人的意思表示，申请人也自认微信工作群主要沟通购买食

材、工作交接内容，由此不能推定宁某明安排申请人工作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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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属于行使被申请人管理职权。综上，参照《关于确立劳动关

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一条的规定，申请人主张其与被申请人

存在劳动关系，依据不足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

对申请人该主张不予采纳，遂对申请人本案的全部仲裁请求均

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，参照《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第

一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全部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

- 5 -

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吴紫莉

二○二五年二月十九日

书 记 员 林伟仙


